




















































































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 

 

(1) 2015 年 12 月 10日，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依法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

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创立大会通过了《关于

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情况报告的议案》；通过《江苏南资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通过了《关于公司

变更住所的议案》。 

（2）2016年 1 月 13日，股份公司全体股东依法召开了第二次（即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新<公司章程>的议案》。 

(3) 2016年 4月 6日，股份公司全体股东依法召开了 201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的议案》、《关于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2、董事会召开情况 

(1)2015年 12月 10日，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选举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聘任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江苏南资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江苏南资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任命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的议案》、《关于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设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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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 12 月 28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新<公

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2016年 2月 26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如东南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

司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范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2016年 3月 19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转让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江苏南资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关于

江苏南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

公开转让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就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

况的说明和自我评价>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3、监事会召开情况 

2015 年 12 月 10 日，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

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会议决议的内容及签署真实、有效。 

 

十四、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一）股份公司董事及变化 

1、现任董事基本情况 

（1）蔡天明，基本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六、（三）1、控股股东、实际 
































